
股票代码：002860 股票简称：星帅尔 公告编号：2025-019
债券代码：127087 债券简称：星帅转2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星帅转2赎回实施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星帅转2”赎回日：2025年4月10日

2、“星帅转2”赎回价格：100.41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票面年利率为0.5%，且当期

利息含税）

3、“星帅转2”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4月15日

4、“星帅转2”停止交易日：2025年4月7日

5、“星帅转2”停止转股日：2025年4月10日

6、“星帅转2”持有人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4月17日

7、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4月9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星帅转2”，将被强制赎回，特提醒

“星帅转 2”持券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本次赎回完成后，“星帅转 2”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

牌。持有人持有的“星帅转2”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

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8、风险提示：本次“星帅转2”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

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0号”核准，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462.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6,290.00万元。本次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

之外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发行的

方式进行。认购不足46,290.00万元的余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3〕593号”文同意，公司46,2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7月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星帅转2”，债券代码“127087”。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星帅转2”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12月20日至2029年6月13
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3.35元/股。2023年9月，公司回购注销211,480股

限制性股票，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

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星帅转 2”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3.35元/股调整为 13.36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9月2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披

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78）。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24年5月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星

帅转2”的转股价格由13.36元/股调整为13.2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2024年5月23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披露的《关于调整“星帅转2”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5）
截至2024年7月2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内出现15个交易日（2024年6月12日

至2024年7月2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的情形，触发“星帅转2”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7月18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星帅转2”转股价格的议

案》。

2024年7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星帅转2”
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

会决定将“星帅转 2”的转股价格由 13.26元/股向下修正为 8.1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7月19日起生效。

二、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况

自2025年2月20日至2025年3月18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

于“星帅转2”当期转股价格（即8.10元/股）的130%，根据《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

“星帅转2”的有条件赎回条款。2025 年 3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星帅转2”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公司

董事会决定行使“星帅转2”的提前赎回权。

（二）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星帅转2”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

债券面值加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星帅转2”赎回价格为100.41
元/张（含税）。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即100元/张；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0.5%；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 6月 1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 4
月10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即301天。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0.5%×301/365=0.41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41=100.41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

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2025年4月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星帅转2”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即 2025年 4月 10 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

通知“星帅转2”的债券持有人；

2、自2025年4月7日起，“星帅转2”停止交易；

3、自2025年4月10日起，“星帅转2”停止转股；

4、2025年4月10日为“星帅转2”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4月9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星帅转2”。本次有条

件赎回完成后，“星帅转2”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5、2025年 4月 15 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 年 4 月

17 日为赎回款到达“星帅转2”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星帅转2”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

券商直接划入“星帅转2”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

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帅转2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1-63413898
四、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

件满足前的6个月内交易该可转债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丽娟女士在“星帅转2”赎回条件满足前的6个

月内（即2024年9月18日至2025年3月18日）存在交易“星帅转2”的情况，具体如下：

持有人名称

陈丽娟

期初持有数量（张）

1,291,075

期间买入数量（张）

0

期间卖出数量（张）

1,291,075

期末持有数量（张）

0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星

帅转2”的情形。

五、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星帅转 2”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 1 张，每张面额为 100 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

须是 1 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 1 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

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余额以及该余

额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

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股票代码：002860 股票简称：星帅尔 公告编号：2025-020
债券代码：127087 债券简称：星帅转2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星帅转2”转股数额累计达到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转股情况：截至 2025年 3 月 19 日，累计 2,857,755张“星帅转2”转换为“星帅尔”股

票，累计转股数量为35,279,397 股，占“星帅转2”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306,515,037 股

的 11.51%。

2.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 年 3 月 19日，公司尚有 1,771,245 张“星帅转 2”尚
未转股，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38.26 %。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0号”核准，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462.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6,290.00万元。本次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

之外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发行的

方式进行。认购不足46,290.00万元的余额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3〕593号”文同意，公司46,2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年7月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星帅转2”，债券代码“127087”。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星帅转2”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3年 12月 20日至 2029年 6月 13日

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3.35元/股。2023年9月，公司回购注销211,480股

限制性股票，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

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星帅转 2”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3.35元/股调整为 13.36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9月2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披

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78）。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24年5月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星

帅转2”的转股价格由13.36元/股调整为13.2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2024年5月23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披露的《关于调整“星帅转2”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5）
截至2024年7月2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内出现15个交易日（2024年6月12日

至2024年7月2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85%的情形，触发“星帅转2”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款。公司分别于2024年7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7月18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星帅转2”转股价格的议

案》。

2024年7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星帅转2”
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

会决定将“星帅转 2”的转股价格由 13.26元/股向下修正为 8.1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7月19日起生效。

（五）提前赎回情况

自2025年2月20日至2025年3月18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

于“星帅转2”当期转股价格（即8.10元/股）的130%，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

发“星帅转2”的有条件赎回条款。2025 年 3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星帅转2”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公

司董事会决定行使“星帅转2”的提前赎回权。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星帅转2”于 2023年 12 月 20 日开始转股，“星帅转2”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为306,515,037股。

截至 2025年 3 月 19 日，累计 2,857,755张“星帅转2”转换为“星帅尔”股票，累计转股

数量为35,279,397 股，占“星帅转2”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306,515,037 股的 11.51%。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 年 3 月 19日，公司尚有 1,771,245 张“星帅转2”尚未转

股，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38.26 %。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星帅转2”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3月1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星帅尔”股本结

构表；

2、2025年3月1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星帅转2”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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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2月 13日和

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公司因担保发生频次较高，逐笔披露不便，因

此按月汇总披露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 2025年2月，公司及子公司对所属各级分、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共计24笔，均为授

信担保，担保金额约1.27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约

474.37亿元，占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1.33%。提醒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担保数据未经审计）。

一、2025年度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3日和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为所属各级分、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11.26亿元（包括为资

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各级分、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人民币503.01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下的各级分、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人民币8.25亿元），其中新增银行授信担保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189.58亿元，新增履约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21.68亿元。担保计划有效期自2025年

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上述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审批后，在额度范围内进行如下

授权：

1.董事长审批：（1）同一担保人在被担保基础业务计划内的所属分、子公司授信及履约担

保额度的调剂事项。（2）公司及子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担保类授信协议以及单笔担保金额小

于2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除授信担保以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2.董事会审批：（1）同一担保人在被担保基础业务计划外的所属分、子公司授信及履约担

保项目的调剂事项。（2）单笔担保金额大于等于2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除授信担保以外

的对外担保事项。

以上担保预计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4日和2024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担保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70）和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5）。

二、2025年2月份公司担保业务发生情况

2025年2月，公司及子公司对所属各级分、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共计24笔，均为授信担

保，担保金额约1.27亿元。

以上担保业务均涵盖在前述担保预计额度内，且已按照授权进行审批。

详见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和附件2《2025年2月份担保发生事项表》。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 474.37亿元，占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81.33%；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总额为0，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1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序
号

1

2

3

被 担 保 人 名
称

中 国 石 油 工
程建设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石 油 管
道 局 工 程 有

限公司

中 国 寰 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注册

地点

北 京
市

河 北
省

廊 坊
市

北 京
市

法
定
代
表
人

李
小
宁

薛
枫

宋
少
光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

油 气 储 运 工
程、油气地面
建设、化工石
化、海洋石油

等

建筑工程项目
等

股东及持股
比例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股份
有 限 公 司

100%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有限
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股份
有 限 公 司

10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财务数据（单
位：人民币万元）

资 产
总额

3,953,
521

4,148,
713

1,926,
070

负 债
总额

2,775,
819

3,459,
344

1,383,
238

净 资
产

1,177,
702

689,
368

542,
832

营 业
收入

3,305,
602

2,305,
041

1,837,
225

净 利
润

49,007

1,107

6,614

资产
负债
率

70.2
1%

83.3
8%

71.8
2%

4

5

6

7

8

9

中 国 昆 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兴 油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有限公司

青 岛 华 油 工
程 建 设 监 理

有限公司

廊 坊 中 油 朗
威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寰 球 工 程 项
目 管 理（北
京）有限公司

吉 林 梦 溪 工
程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北 京
市

北 京
市

青 岛
市 市
南 区
延 安
三 路
113
号甲

河 北
省

廊
坊市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樱 花
园 东
街 七

号

吉 林
市 龙
潭 区
遵 义
东 路
22号

李
利
军

李
广
超

江
陈
琴

常
新
科

王
峰

曹
东
君

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项
目 工 程 总 承
包；建筑劳务

分包等

工程项目管理
等

工程项目管理
等

工程项目管理
等

物业管理 ；工
程项目管理 ；
工程监理 ；工
程咨询 ；工程
招标代理等

工程监理、设
备监理、工程
造价咨询等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有限
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有限
公司 100%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有限
公司100%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有限
公司 100%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有限
公司 100%

中国石油集
团工程有限
公司 100%

608,
581

12,469

4,931

18,311

5,946

8,209

505,
759

5,951

1,670

10,332

1,039

1,669

102,
821

6,517

3,260

7,978

4,908

6,539

435,
040

45,418

12,198

27,187

10,335

21,604

11,233

897

249

570

173

868

83.1
0%

47.7
3%

33.8
8%

56.4
3%

17.4
7%

20.3
4%

附件2：2025年2月份担保发生事项表

2025年2月份担保发生事项表

序
号

担 保
人

名称

被担保人

名称
股东
及 股

比

资
产
负
债
率

受益人

名称

被担保基础业务

事
项

币
种 金额

国
别

担保内容

方
式

种
类

币
种 金额

起始
日期

截止日
期

是
否
按
股
比

是
否
逾
期

1

2

3

4

5

2025年2月份共发生担保24笔，金额合计：折合人民币126,597,362.91元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工 程
建 设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管 道

局

工 程
有限

公司

中 国
寰 球
工程

有 限
公司

中 国
昆 仑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北 京
兴 油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司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0%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100%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0%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100%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100%

70.
21
%

83.
38
%

71.
82
%%

83.
10
%

47.
73
%

工商银
行等

共
13笔

建设银
行等

共
3笔

工商银
行等共

4笔

交通银
行等

共
2笔

交通银
行等共

2笔

授
信
业
务
担
保

授
信
业
务
担
保

授
信
业
务
担
保

授
信
业
务
担
保

授
信
业
务
担
保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39,608,
620.83

15,203,
101.25

8,113,
268.72

63,593,
667.11

78,
705.00

中
国

中
国

中
国

中
国

中
国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授
信
担
保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人
民
币

39,608,
620.83

15,203,
101.25

8,113,
268.72

63,593,
667.11

78,
705.00

以实
际业
务生
效日
为准

以实
际业
务生
效日
为准

以实
际业
务生
效日
为准

以实
际业
务生
效日
为准

以实
际业
务生
效日
为准

以实际
业务到
期日为

准

以实际
业务到
期日为

准

以实际
业务到
期日为

准

以实际
业务到
期日为

准

以实际
业务到
期日为

准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2025-005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2月份担保发生情况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7100 债券简称：神码转债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码转债”赎回实施暨即将停止

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风险提示

根据赎回安排，截至2025年3月27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神码转债”，将按照100.13
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提醒各位持有

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最后交易日：2025年3月24日

2025年 3月 24日为“神码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神码转债”简称将变更为“Z码转

债”，2025年3月24日收市后，“神码转债”将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5年3月27日

2025年 3月 25日至 2025年 3月 27日收市前，持有“神码转债”的投资者仍可进行转股，

2025年3月27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神码转债”将停止转股。截至2025年3月20日收市

后，距离2025年3月28日（“神码转债”赎回日）仅剩5个交易日。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本公告内容，关注相关风险，谨慎交易“神码转债”。

特别提示：

1、可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2月28日

2、可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3月27日

3、可转债赎回日：2025年3月28日

4、可转债赎回价格：100.13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50%，且当期利息含

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核准的价格为准。

5、发行人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4月2日

6、投资者赎回资金到账日：2025年4月7日

7、可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3月25日

8、可转债停止转股日：2025年3月28日

9、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3月24日）可转债简称：Z码转债

10、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3月2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神码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

赎回完成后，“神码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持有人持有的“神码转债”如存在被质押

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因目前“神码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

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

2月 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神码转债”的议案》，2025年 2月 10日至 2025年 2月 28
日，公司股票已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神码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32.07元/股的

130%（即41.691元/股），“神码转债”已触发《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结合当前

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神码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36号），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3年 12月 2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338.99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3,899.9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32,770.37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上述1,338.999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1月1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神码转债”，债

券代码“127100”。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神码转债”自2024年6月

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2.51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神码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2.51元/股调整为

32.0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6日生效。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

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

调整之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部分票面余额不足3,00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

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二）触发情况

自2025年2月10日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神

码转债”当期转股价格32.07元/股的130%（即41.691元/股），已满足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

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已触发《募集

说明书》中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神码转债”赎回价格为 100.13元/
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0.5%；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 12月 2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 3
月28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97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100×0.5%×97/365=0.13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3=100.13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

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3月27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神码转债”持有

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公告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神码转债”持有人本

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自2025年3月25日起，“神码转债”停止交易。

3、自2025年3月28日起，“神码转债”停止转股。

4、2025年3月28日为“神码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3月

27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神码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神码转债”将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摘牌。

5、2025年4月2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4月7日为

赎回款到达“神码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神码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

接划入“神码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7、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3月24日）可转债简称：Z码转债

（四）其他事宜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九号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咨询联系人：柴少华

咨询电话：010-82705411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神码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

报。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 1张，每张面额为 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
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

须是1股的整数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

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

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

易日上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3月2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神码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

完成后，“神码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持有人持有的“神码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冻

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因目前“神码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

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决议；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神码转债的核

查意见；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提前赎回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5-049

债券代码：127100 债券简称：神码转债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2024年4月22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申请

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同意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95亿元，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等

额650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

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同时，在此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之间提供的担保，按照控股子公司的审议程序决定，控股子公司在其履行审议程序后，及时通

知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近期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与子公司上海神州数码有限公司

的授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子公司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的授信

业务签署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担保金额人民币1.2亿元及前述本金对应利息、费用等

全部债权之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智通智能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与子公司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的贸易事项

签署了《担保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上海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成立时
间

2000 年
4 月 24

日

注册地
点

上海市
长宁区
福泉路
111号

法 定 代
表人

李岩

注册资本

23105.11
5 万元人
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云计算设备销
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软件销售；办公设备销售；计算
器设备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
日用杂品批发；家用电器销售；直饮水设备销售；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 联 关
系

全 资 子
公司

神州数
码（深
圳）有
限公司

北京神
州数码
有限公

司

2000 年
4 月 24

日

2002 年
9 月 16

日

深圳市
南山区
沙河街
道东方
社区深
湾二路
82 号神
州数码
国际创
新中心
东 塔
3802

北京市
海淀区
上 地 9
街 9 号
5 层 M

区

李岩

王冰峰

100000 万
元人民币

100000 万
元人民币

从事计算机硬件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
品、电子信息产品及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
器仪表、电器及印刷照排设备的研究、开发、批发、
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申请）；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安装和维修
（仅限上门维修）；提供自行开发产品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智
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池销售；集装箱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电气设备销
售；太阳能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充电桩销售；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停车场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
设计、监理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建设工程施工；电
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
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家
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维修；日用电器修理；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
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
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集成电路销售；物联
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电
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直饮水设备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
零售；食品销售；通用航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全 资 子
公司

全 资 子
公司

2、被担保人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上海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

神 州 数 码
（深圳）有限

公司

北京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164,
542.56

859,
296.58

1,265,
593.38

短期借
款

35,
853.08

112,
945.57

273,
143.97

流动负债
合计

127,
055.73

7,372.04

1,004,
778.43

负债合计

127,
245.57

707,
372.04

1,009,
628.43

净资产

37,
296.98

151,
924.54

255,
964.94

营 业 收
入

631,
880.54

4,617,
164.55

2,561,
503.47

利润总
额

6,
450.74

22,
824.61

27,
202.34

净利润

4,
961.76

16,
668.96

22,
282.77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金额

0.00

0.00

0.00

资 产
负 债

率

77.33
%

82.32
%

79.78
%

3、被担保人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上海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

神 州 数 码
（深圳）有限

公司

北京神州数
码有限公司

资产总计

187,
067.14

1,203,
478.03

1,291,
105.29

短期借
款

80,
276.71

91,
321.04

312,
623.49

流动负债
合计

146,
258.84

776,
224.59

993,
131.49

负债合计

147,
016.13

1,040,
975.46

1,009,
141.23

净资产

40,
051.01

162,
502.57

281,
964.06

营 业 收
入

274,
811.06

3,218,
525.26

1,910,
812.44

利润总
额

3,
438.30

12,
863.78

33,
817.59

净利润

2,
670.65

9,
942.04

25,
443.71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金额

0.00

0.00

0.00

资 产
负 债

率

78.59
%

86.50
%

78.16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支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智通智能技术（苏
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上海神州数码有
限公司

神州数码（深圳）
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码有
限公司

担保人

神州数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担保总额

人民币叁亿元

人民币壹亿贰
仟万元

人民币贰仟万
元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三

年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三

年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六

个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641.68亿元，其中股东大会单独审

议担保金额人民币3.7亿元和美元5.21亿元（按实时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合计约41.73亿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

及诉讼的担保。对外担保实际占用额为 268.6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3.94%。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16.11亿元，担保实际占用额

2.14亿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 591.87亿元，担保实际占用

额266.49亿元。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